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667號

原      告  劉安國 

訴訟代理人  王子璽律師

            賴錫卿律師

被      告  吳忠承 

訴訟代理人  賈蓓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賠償損害事件，於民國112年4月12日辯論終

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十

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貳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款規定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後減縮訴之聲明

為如後述聲明所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

開法條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吳忠承因其配偶之故與原告劉安國有糾紛，

被告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於民國110年9月4日16時1

1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2樓「My Style Nails

美甲美睫美甲沙龍店」，徒手毆打原告之頭部，致原告受有

臉部挫擦傷之傷害，顏面受損較於其他身體部位受傷，遭受

之精神痛苦更為重大。被告復又意圖散布於眾，基於誹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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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意，於110年11月4日19時許至20時許間，在其桃園市○○

區○○路00號12樓住處，於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FACE

BOOK社群網站（下稱臉書）個人網頁，以帳號「吳忠承」，

張貼內容為「對，劉安國，請大家記住這個人...就是他拋

妻棄子介入我婚姻，大概得知人資不會管這種事，囂張極致

的居然還反嗆我知不道什麼是愛。」之訊息（下稱系爭訊

息），而散播指稱原告介入他人婚姻之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

利益無關之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並造成

原告身心煎熬，自110年11月23日至同年12月14日多次請

假，且造成原告原任職之台灣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灣美光公司）內部留言紛紛，原告並遭美光公司開

除，求職待業迄今，受有莫大精神痛苦。爰依民法第184 條

第1 項前段、後段及第195 條第1 項規定，就被告上開傷害

原告身體健康及妨害原告名譽，各向被告請求新臺幣（下

同）100 萬元，共計2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損害賠償及相關

利息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200 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先介入被告婚姻及家庭，與被告配偶有不正

當親密交往關係，且事後表現毫無悔意、態度囂張，被告一

時義憤才為毆打原告之行為，並為上開臉書貼文行為，被告

張貼訊息內容並非虛構杜撰，非純粹惡意詆毀原告名譽，造

成原告名譽權受損情形輕微，原告本件請求慰撫金數額過高

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2.如

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上開被告傷害原告及妨害原告名譽之不法侵權

行為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本院110年度自字第10號

刑事判決書、原告診斷證明書影本、被告臉書貼文擷圖資料

等件（見訴字卷第11頁至第19頁及附民卷第15頁至第17頁）

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為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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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

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

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

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 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

按，民法第195 條第1 項所謂相當之金額，應以實際加害情

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

濟狀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判例要

旨參照）。查本件被告上開傷害行為，使原告受有臉部挫擦

傷之傷害，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權；又被告張貼系爭訊息，散

播指稱原告介入他人婚姻之文字，此部分亦係原告私德問題

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侵害

原告名譽權，被告上開二行為均構成犯罪，足認被告係故意

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不法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權、名譽權，

致生原告精神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主張依民法第184 條第

1 項前段、後段及第195 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為精神慰

撫金之損害賠償。

  ㈢又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數額之認定，本院

參以事發時兩造均任職於台灣美光公司，職位約略平行，均

為經理，每月薪資收入亦均為約16、17萬元，且兩造均為大

學畢業之學歷，於事發時兩造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約略相

當，為兩造所不爭執。復酌以被告為上開侵權行為之前因，

係因原告與被告配偶有不正當交往關係，業據被告提出本院

110年度訴字第2396號民事判決查詢資料、原告與被告配偶

親吻、出遊等互動相片擷圖資料、兩造通訊軟體對話訊息擷

圖資料等件（見訴字卷第43頁至第63頁）在卷可佐，且未見

原告予以爭執，是本件被告遭受侵權行為所受之精神痛苦，

衡情亦不能與一般無端、受冤枉而被侵權之人所受精神痛苦

相比擬等一切情狀，認本件原告就被告上開傷害行為、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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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行為得請求被告就造成其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精神慰撫金

之數額，各以1萬元，共計2 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

求，即屬過高，不應准許。至原告雖主張被告上開妨害名譽

行為，造成台灣美光公司內部留言紛紛，原告並遭該公司開

除，求職待業迄今，受有莫大精神痛苦云云，然據卷內原告

遭台灣美光公司解僱通知、本院111年度重勞訴字第3號民事

判決及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178號民事判決查詢

資料及美光公司法規遵循及道德規範查詢資料、經營及道德

準則規範查詢資料（見訴字卷第71頁至第86頁、第99頁及第

137頁至第150頁），足徵原告應係違反台灣美光公司道德規

範政策而遭解僱，難認與被告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自

不能將此部分所受精神痛苦歸責於被告，是其主張此部分精

神痛苦應納入本件精神慰撫金酌量云云，顯屬無稽，附此敘

明。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 條所明定。依上規定，原告就

上開請求有理由之被告應負本件無確定期限、無約定利率之

2 萬元損害賠償債務，訴請另計時點位於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1 年11 月11日（見附民卷第5頁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

上被告收受繕本簽名及日期記載）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至原告逾此部分之利

息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2 萬元，及自111 年11 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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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據，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所命被告給付之金

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 項第5 款規

定，不待原告聲請，即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民事訴訟

法第392 條第2 項之規定，依被告之聲請宣告被告為原告預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該部分假執行

聲請即失所附麗，應駁回之。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攻擊防禦方法及所

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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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667號
原      告  劉安國  
訴訟代理人  王子璽律師
            賴錫卿律師
被      告  吳忠承  
訴訟代理人  賈蓓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賠償損害事件，於民國112年4月12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貳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規定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後減縮訴之聲明為如後述聲明所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開法條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吳忠承因其配偶之故與原告劉安國有糾紛，被告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於民國110年9月4日16時11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2樓「My Style Nails美甲美睫美甲沙龍店」，徒手毆打原告之頭部，致原告受有臉部挫擦傷之傷害，顏面受損較於其他身體部位受傷，遭受之精神痛苦更為重大。被告復又意圖散布於眾，基於誹謗之犯意，於110年11月4日19時許至20時許間，在其桃園市○○區○○路00號12樓住處，於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FACEBOOK社群網站（下稱臉書）個人網頁，以帳號「吳忠承」，張貼內容為「對，劉安國，請大家記住這個人...就是他拋妻棄子介入我婚姻，大概得知人資不會管這種事，囂張極致的居然還反嗆我知不道什麼是愛。」之訊息（下稱系爭訊息），而散播指稱原告介入他人婚姻之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之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並造成原告身心煎熬，自110年11月23日至同年12月14日多次請假，且造成原告原任職之台灣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美光公司）內部留言紛紛，原告並遭美光公司開除，求職待業迄今，受有莫大精神痛苦。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段及第195 條第1 項規定，就被告上開傷害原告身體健康及妨害原告名譽，各向被告請求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共計2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損害賠償及相關利息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20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先介入被告婚姻及家庭，與被告配偶有不正當親密交往關係，且事後表現毫無悔意、態度囂張，被告一時義憤才為毆打原告之行為，並為上開臉書貼文行為，被告張貼訊息內容並非虛構杜撰，非純粹惡意詆毀原告名譽，造成原告名譽權受損情形輕微，原告本件請求慰撫金數額過高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上開被告傷害原告及妨害原告名譽之不法侵權行為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本院110年度自字第10號刑事判決書、原告診斷證明書影本、被告臉書貼文擷圖資料等件（見訴字卷第11頁至第19頁及附民卷第15頁至第17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為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 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95 條第1 項所謂相當之金額，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判例要旨參照）。查本件被告上開傷害行為，使原告受有臉部挫擦傷之傷害，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權；又被告張貼系爭訊息，散播指稱原告介入他人婚姻之文字，此部分亦係原告私德問題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侵害原告名譽權，被告上開二行為均構成犯罪，足認被告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不法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權、名譽權，致生原告精神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主張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段及第195 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為精神慰撫金之損害賠償。
  ㈢又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數額之認定，本院參以事發時兩造均任職於台灣美光公司，職位約略平行，均為經理，每月薪資收入亦均為約16、17萬元，且兩造均為大學畢業之學歷，於事發時兩造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約略相當，為兩造所不爭執。復酌以被告為上開侵權行為之前因，係因原告與被告配偶有不正當交往關係，業據被告提出本院110年度訴字第2396號民事判決查詢資料、原告與被告配偶親吻、出遊等互動相片擷圖資料、兩造通訊軟體對話訊息擷圖資料等件（見訴字卷第43頁至第63頁）在卷可佐，且未見原告予以爭執，是本件被告遭受侵權行為所受之精神痛苦，衡情亦不能與一般無端、受冤枉而被侵權之人所受精神痛苦相比擬等一切情狀，認本件原告就被告上開傷害行為、妨害名譽行為得請求被告就造成其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精神慰撫金之數額，各以1萬元，共計2 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過高，不應准許。至原告雖主張被告上開妨害名譽行為，造成台灣美光公司內部留言紛紛，原告並遭該公司開除，求職待業迄今，受有莫大精神痛苦云云，然據卷內原告遭台灣美光公司解僱通知、本院111年度重勞訴字第3號民事判決及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178號民事判決查詢資料及美光公司法規遵循及道德規範查詢資料、經營及道德準則規範查詢資料（見訴字卷第71頁至第86頁、第99頁及第137頁至第150頁），足徵原告應係違反台灣美光公司道德規範政策而遭解僱，難認與被告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自不能將此部分所受精神痛苦歸責於被告，是其主張此部分精神痛苦應納入本件精神慰撫金酌量云云，顯屬無稽，附此敘明。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 條所明定。依上規定，原告就上開請求有理由之被告應負本件無確定期限、無約定利率之2 萬元損害賠償債務，訴請另計時點位於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 年11 月11日（見附民卷第5頁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上被告收受繕本簽名及日期記載）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至原告逾此部分之利息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 萬元，及自111 年11 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據，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 項第5 款規定，不待原告聲請，即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 條第2 項之規定，依被告之聲請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該部分假執行聲請即失所附麗，應駁回之。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667號

原      告  劉安國  

訴訟代理人  王子璽律師

            賴錫卿律師

被      告  吳忠承  

訴訟代理人  賈蓓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賠償損害事件，於民國112年4月12日辯論終結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十

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貳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款規定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後減縮訴之聲明

    為如後述聲明所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

    開法條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吳忠承因其配偶之故與原告劉安國有糾紛，

    被告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於民國110年9月4日16時1

    1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2樓「My Style Nails美甲

    美睫美甲沙龍店」，徒手毆打原告之頭部，致原告受有臉部

    挫擦傷之傷害，顏面受損較於其他身體部位受傷，遭受之精

    神痛苦更為重大。被告復又意圖散布於眾，基於誹謗之犯意

    ，於110年11月4日19時許至20時許間，在其桃園市○○區○○路

    00號12樓住處，於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FACEBOOK社群

    網站（下稱臉書）個人網頁，以帳號「吳忠承」，張貼內容

    為「對，劉安國，請大家記住這個人...就是他拋妻棄子介

    入我婚姻，大概得知人資不會管這種事，囂張極致的居然還

    反嗆我知不道什麼是愛。」之訊息（下稱系爭訊息），而散

    播指稱原告介入他人婚姻之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之

    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並造成原告身心煎

    熬，自110年11月23日至同年12月14日多次請假，且造成原

    告原任職之台灣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美光

    公司）內部留言紛紛，原告並遭美光公司開除，求職待業迄

    今，受有莫大精神痛苦。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

    段及第195 條第1 項規定，就被告上開傷害原告身體健康及

    妨害原告名譽，各向被告請求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共

    計2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損害賠償及相關利息等語，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20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先介入被告婚姻及家庭，與被告配偶有不正

    當親密交往關係，且事後表現毫無悔意、態度囂張，被告一

    時義憤才為毆打原告之行為，並為上開臉書貼文行為，被告

    張貼訊息內容並非虛構杜撰，非純粹惡意詆毀原告名譽，造

    成原告名譽權受損情形輕微，原告本件請求慰撫金數額過高

    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2.如

    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上開被告傷害原告及妨害原告名譽之不法侵權

    行為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本院110年度自字第10號

    刑事判決書、原告診斷證明書影本、被告臉書貼文擷圖資料

    等件（見訴字卷第11頁至第19頁及附民卷第15頁至第17頁）

    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為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

    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

    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

    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

    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 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

    民法第195 條第1 項所謂相當之金額，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

    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

    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判例要旨參

    照）。查本件被告上開傷害行為，使原告受有臉部挫擦傷之

    傷害，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權；又被告張貼系爭訊息，散播指

    稱原告介入他人婚姻之文字，此部分亦係原告私德問題而與

    公共利益無關，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侵害原告

    名譽權，被告上開二行為均構成犯罪，足認被告係故意以背

    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不法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權、名譽權，致生

    原告精神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主張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

    前段、後段及第195 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為精神慰撫金

    之損害賠償。

  ㈢又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數額之認定，本院

    參以事發時兩造均任職於台灣美光公司，職位約略平行，均

    為經理，每月薪資收入亦均為約16、17萬元，且兩造均為大

    學畢業之學歷，於事發時兩造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約略相

    當，為兩造所不爭執。復酌以被告為上開侵權行為之前因，

    係因原告與被告配偶有不正當交往關係，業據被告提出本院

    110年度訴字第2396號民事判決查詢資料、原告與被告配偶

    親吻、出遊等互動相片擷圖資料、兩造通訊軟體對話訊息擷

    圖資料等件（見訴字卷第43頁至第63頁）在卷可佐，且未見

    原告予以爭執，是本件被告遭受侵權行為所受之精神痛苦，

    衡情亦不能與一般無端、受冤枉而被侵權之人所受精神痛苦

    相比擬等一切情狀，認本件原告就被告上開傷害行為、妨害

    名譽行為得請求被告就造成其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精神慰撫金

    之數額，各以1萬元，共計2 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

    ，即屬過高，不應准許。至原告雖主張被告上開妨害名譽行

    為，造成台灣美光公司內部留言紛紛，原告並遭該公司開除

    ，求職待業迄今，受有莫大精神痛苦云云，然據卷內原告遭

    台灣美光公司解僱通知、本院111年度重勞訴字第3號民事判

    決及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178號民事判決查詢資

    料及美光公司法規遵循及道德規範查詢資料、經營及道德準

    則規範查詢資料（見訴字卷第71頁至第86頁、第99頁及第13

    7頁至第150頁），足徵原告應係違反台灣美光公司道德規範

    政策而遭解僱，難認與被告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自不

    能將此部分所受精神痛苦歸責於被告，是其主張此部分精神

    痛苦應納入本件精神慰撫金酌量云云，顯屬無稽，附此敘明

    。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 條所明定。依上規定，原告就

    上開請求有理由之被告應負本件無確定期限、無約定利率之

    2 萬元損害賠償債務，訴請另計時點位於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1 年11 月11日（見附民卷第5頁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

    上被告收受繕本簽名及日期記載）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至原告逾此部分之利

    息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2 萬元，及自111 年11 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

    有據，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所命被告給付之金

    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 項第5 款規

    定，不待原告聲請，即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民事訴訟

    法第392 條第2 項之規定，依被告之聲請宣告被告為原告預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該部分假執行

    聲請即失所附麗，應駁回之。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攻擊防禦方法及所

    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667號

原      告  劉安國  

訴訟代理人  王子璽律師

            賴錫卿律師

被      告  吳忠承  

訴訟代理人  賈蓓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賠償損害事件，於民國112年4月12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貳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規定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後減縮訴之聲明為如後述聲明所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開法條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吳忠承因其配偶之故與原告劉安國有糾紛，被告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於民國110年9月4日16時11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2樓「My Style Nails美甲美睫美甲沙龍店」，徒手毆打原告之頭部，致原告受有臉部挫擦傷之傷害，顏面受損較於其他身體部位受傷，遭受之精神痛苦更為重大。被告復又意圖散布於眾，基於誹謗之犯意，於110年11月4日19時許至20時許間，在其桃園市○○區○○路00號12樓住處，於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FACEBOOK社群網站（下稱臉書）個人網頁，以帳號「吳忠承」，張貼內容為「對，劉安國，請大家記住這個人...就是他拋妻棄子介入我婚姻，大概得知人資不會管這種事，囂張極致的居然還反嗆我知不道什麼是愛。」之訊息（下稱系爭訊息），而散播指稱原告介入他人婚姻之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之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並造成原告身心煎熬，自110年11月23日至同年12月14日多次請假，且造成原告原任職之台灣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美光公司）內部留言紛紛，原告並遭美光公司開除，求職待業迄今，受有莫大精神痛苦。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段及第195 條第1 項規定，就被告上開傷害原告身體健康及妨害原告名譽，各向被告請求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共計2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損害賠償及相關利息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20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先介入被告婚姻及家庭，與被告配偶有不正當親密交往關係，且事後表現毫無悔意、態度囂張，被告一時義憤才為毆打原告之行為，並為上開臉書貼文行為，被告張貼訊息內容並非虛構杜撰，非純粹惡意詆毀原告名譽，造成原告名譽權受損情形輕微，原告本件請求慰撫金數額過高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上開被告傷害原告及妨害原告名譽之不法侵權行為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本院110年度自字第10號刑事判決書、原告診斷證明書影本、被告臉書貼文擷圖資料等件（見訴字卷第11頁至第19頁及附民卷第15頁至第17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為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 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95 條第1 項所謂相當之金額，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判例要旨參照）。查本件被告上開傷害行為，使原告受有臉部挫擦傷之傷害，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權；又被告張貼系爭訊息，散播指稱原告介入他人婚姻之文字，此部分亦係原告私德問題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侵害原告名譽權，被告上開二行為均構成犯罪，足認被告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不法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權、名譽權，致生原告精神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主張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段及第195 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為精神慰撫金之損害賠償。

  ㈢又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數額之認定，本院參以事發時兩造均任職於台灣美光公司，職位約略平行，均為經理，每月薪資收入亦均為約16、17萬元，且兩造均為大學畢業之學歷，於事發時兩造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約略相當，為兩造所不爭執。復酌以被告為上開侵權行為之前因，係因原告與被告配偶有不正當交往關係，業據被告提出本院110年度訴字第2396號民事判決查詢資料、原告與被告配偶親吻、出遊等互動相片擷圖資料、兩造通訊軟體對話訊息擷圖資料等件（見訴字卷第43頁至第63頁）在卷可佐，且未見原告予以爭執，是本件被告遭受侵權行為所受之精神痛苦，衡情亦不能與一般無端、受冤枉而被侵權之人所受精神痛苦相比擬等一切情狀，認本件原告就被告上開傷害行為、妨害名譽行為得請求被告就造成其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精神慰撫金之數額，各以1萬元，共計2 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過高，不應准許。至原告雖主張被告上開妨害名譽行為，造成台灣美光公司內部留言紛紛，原告並遭該公司開除，求職待業迄今，受有莫大精神痛苦云云，然據卷內原告遭台灣美光公司解僱通知、本院111年度重勞訴字第3號民事判決及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178號民事判決查詢資料及美光公司法規遵循及道德規範查詢資料、經營及道德準則規範查詢資料（見訴字卷第71頁至第86頁、第99頁及第137頁至第150頁），足徵原告應係違反台灣美光公司道德規範政策而遭解僱，難認與被告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自不能將此部分所受精神痛苦歸責於被告，是其主張此部分精神痛苦應納入本件精神慰撫金酌量云云，顯屬無稽，附此敘明。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 條所明定。依上規定，原告就上開請求有理由之被告應負本件無確定期限、無約定利率之2 萬元損害賠償債務，訴請另計時點位於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 年11 月11日（見附民卷第5頁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上被告收受繕本簽名及日期記載）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至原告逾此部分之利息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 萬元，及自111 年11 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據，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 項第5 款規定，不待原告聲請，即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 條第2 項之規定，依被告之聲請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該部分假執行聲請即失所附麗，應駁回之。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